
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河南开祥精细化工2023年年7月副操台转接系统及污水煤运控制系统询价采购公告月副操台转接系统及污水煤运控制系统询价采购公告
 

  报价方应仔细阅读本采购公告的全部内容，了解项目详细要求，存在问题应及时联系，报名视为对项目的
全部情况已充分了解，响应采购方要求，自愿服从采购方管理。
一、采购条件
    本项目采购单位为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祥化工”），采购资金为企业自有资金，项目已
具备采购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询比价采购。  
二、项目费用
    本次采购项目收取保证金2000元，标书免费。
三、采购范围及要求
    采购内容：7月副操台转接系统及污水煤运控制系统，如存在疑问请与技术人员联系。
  交货地点：开祥化工厂区指定地点
  交货期：默认10天内交货，如存在偏离，按历天在备注栏填写。
  付款方式：默认货到挂账后承兑支付，如存在偏离在备注栏填写。

四、基本资格要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保障如期交货的能力。 询比价采购项目在“中原云商电子招投标平台”（http://bid.zyepp.com）
上发布，本项目只接受平台注册并审核通过的企业参加，未注册的供应商请登陆平台先进行注册。
（一）本采购项目须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报价方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章条例，接受河南能源集团电子银行承兑的付款方式，认同我公司管
理理念，服从采购部门管理，具有一定的垫资和承兑找零的能力，采购方票期6个月以内。

2、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且资产未被重组、接管和冻结。  
3、未被“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黑名单，未在我公司出现过不良行为或因质量

问题被投诉。   
    4、新供货商报名应上传公司资质及相关业绩证明资料。  

   未通过资格审核的供货单位应及时与项目商务联系人取得联系，询问原因后按照要求上传资格证明文件
审核。多次未通过存在较大争议，应及时联系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供销中心（采购管理方）协助处理。
如报名单位弄虚作假、不满足资格要求恶意纠缠或存在扰乱采购秩序行为，列入采购项目黑名单，黑名单企
业、实控人禁止参加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供销中心全部采购项目。
（二）报价方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与采购组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报价。   
2、报价方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侵犯或违反任何第三方的工业产权、知识产权或引起索赔。   
3、法人、实控人、管理人员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项目的。   
4、被责令停业停产或财产被接管、冻结的。
6、保证金的缴纳为报价方基本户以外的其它账户。   
7、扰乱采购秩序，不服从采购方管理被列入合作黑名单，取消其应答资格的。   
8、存在过骗取中标或其他严重违约问题，受到河南能源集团各公司通报批评或投诉的。   
9、产品非不可抗力因素逾期交付，对开祥化工造成重大影响的。
10、产品频繁出现质量问题或存在重大质量事故被取消供应资格的。   
11、河南能源集团供应商黑名单和与下属各单位涉及诉讼纠纷的。

五、其它说明 
1、本次不支持分项报价，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在质量、服务相同的情况下，评审小组原则上按照最低报

价顺序推荐第一、二候选单位，候选单位实施替代制。
     2、价格按照13%税率执行（即送货到使用单位的交货价，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 报价含运输费、
保险费、保管费、包装费、装卸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价格不受任何因素影响，采购方不负责货物落地前的安
全。 
     3、响应开祥化工银行电子承兑的付款方式，不接受现汇付款（未响应付款方式，视为无效投标）。

4、潜在报价单位如存在疑问，应与商务联系人取得联系。直接报名的供应商，均被视为已充分理解本公
告项目的有关要求。
5、报价应包含交货期，若未填写交货期限，默认为7天内交货采购方仓库，交货期起始日按照合同签订日
起计算；报价价格不受任何因素影响，除响应价格外，采购方不承担其他任何价款或费用。

     6、开祥化工与成交单位签订代储代销采购合同，按照一年内采购方实际使用量进行结算，未经采购部门
允许，禁止成交单位私自或超出合同数量送货，私自送货与超量部分不参与结算。
7、成交单位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应完成采购合同的签订并邮寄至采购方工厂（含技术协议等），未及
时签订采购方有权取消成交资格，扣除本询价项目成交单位投标保证金。
8、成交单位应严格按照要求的规格型号供货，产品质保必须满足买受方技术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设计
制造规范。以次充好的货物，采购方有权扣押并拒绝付款，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成交单位承担。
9、成交单位的保证金签订合同后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执行完毕后予以退还；未中标单位的保证金
在评审结束后择日退还。 
10、成交单位应严格按照交货期供货，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未经采购项目管理人同意，私自逾期交付的将
扣除履约保证金，违约金按照采购合同执行。
11、本询价采购公告内容、附件作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采购合同、技术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益。 

五、废标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次采购项目作废。 

1、参加报价单位少于三家，或符合报价要求的单位少于三家，经评审竞争性不足的。（采购单位生产经
营、环保、安全急需物资除外）。 
2、价格均严重超出招标人预算的。 
3、报价均偏离正常市场价格的。 
4、采购方需求变化，采购任务取消的。 
5、询比价评审小组否决所有报价的。 
6、询比价评审小组推荐意见未获得招标领导小组批准的。
7、其他不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和法律法规、行业、采购单位规定的。
8、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关招投标管理制度冲突的。

六、采购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采取公开询比价方式采购，在“中原云商电子招投标平台”（ http://bid.zyepp.com）非招标专区发
布，项目以平台公开询比价方式实施，内容以平台发布的相关信息为准。   

 商务联系人：杜文博 0398-2219097 1363988971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2:00、14:30-17:30（非工作时间请勿拨打）
                                                                            
                                                                                          

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